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所屬各級法院檢察署候訊

室候保室應行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所屬各

級檢察署候訊室候保室應

行注意事項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暨所

屬各級法院檢察署候訊室

候保室應行注意事項

配合法院組織法增訂第一

百十四條之二，自一百零

七年五月二十五日起檢察

機關更名，修正本注意事

項名稱並酌修文字。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一、臺灣高等檢察署及所

屬各級檢察署(以下

簡稱各檢察署)受理

下列各款人犯，應置

於候訊室：

 (一)各司法警察機關隨

案移送之犯罪嫌疑

人。

 (二)檢察官向監獄、看

一、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暨所屬各級法院檢察

署(以下簡稱各檢察

署)受理下列各款人

犯，應置於候訊室：

 (一)各司法警察機關隨

案移送之犯罪嫌疑

人。

 (二)檢察官向監獄、看

同修正名稱之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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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所或其他拘禁處

所 提 訊 之 在 押 人

犯。

 (三)拘提、逮捕或通緝

到案之人犯。

守所或其他拘禁處

所 提 訊 之 在 押 人

犯。

 (三)拘提、逮捕或通緝

到案之人犯。

六、候訊室、候保室應置

安全防護、隔音及監

視設備，並注意採

光、通風、衛生設備

及整潔之維護。但候

保室應避免使用鐵條

欄柵式之防護設備。

六、候訊室、候保室應置

安全監視設備，並注

意採光、通風、衛生

設備及整潔之維護。

但候保室應避免使用

鐵條欄柵式之防護設

備。

為避免被告於候訊室候保

室交談串證(供)，增訂候

訊室、候保室應設置隔音

設備，並將「安全監視設

備」一詞修正為「安全防

護」及「監視設備」，以

示明確。

八、負責管理候訊室、候

保室之法警對於人犯

應以和善態度處遇，

不得有粗暴舉動或其

他有損人犯人格尊嚴

之言行。

為維持候保秩序，防

八、負責管理候訊室、候

保室之法警對於人犯

(被告及當證人之另

案在押人犯)應以和

藹親切之態度善加處

遇，不得有粗暴舉動

或其他有損人犯人格

法警對於人犯應以和善態

度處理，不應依其身分而

有區別，爰刪除原針對特

定身分之規定，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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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人犯脫逃或滋生事

端，得經檢察官同意

後，對人犯之身體為

必要之束縛。但情形

急迫者，得束縛其身

體後，即時陳報檢察

官。

尊嚴之言行。

為維持候保秩序，防

止人犯脫逃或滋生事

端之行為，得經檢察

官同意後，對人犯之

身體為必要之束縛。

但情形急迫者，得束

縛其身體後，即時陳

報檢察官。

九、檢察長、主任檢察官

及書記官長，應經常

巡視候訊室、候保

室；對於執行勤務負

責盡職及廢弛職務之

法警，得分別依相關

規定予以適當獎懲。

九、檢察長、主任檢察官

及書記官長，應經常

巡視候訊室、候保

室；對於執行勤務負

責盡職及廢弛職務之

法警，得分別予以適

當獎懲。

前項獎勵部分，除依

法敘獎外，得準用臺

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法

警執行勤務獎懲標準

實施要點第九項之規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法警執

行勤務獎懲要點已於一百

零六年五月十六日停止適

用，且法警獎懲應依相關

規定辦理，爰刪除上開規

範名稱，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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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理。

十五、人犯解入候訊室或

候保室，由負責管

理之法警檢查身

體、衣物及隨身攜

帶物品。女性人犯

於未設置女法警之

各檢察署，應指定

女性職員執行之。

前項查獲之財物，

應即逐項登記於人

犯攜帶財物收發保

管登記簿（格式如

附件四），暫時代

為保管，由候訊室

主管人員加蓋查驗

印章，並依所查獲

物品做以下處理：

(一)貴重物品(含

戒 指 、 手

鍊、項鍊、

十五、人犯解入候訊室，

由負責管理之法警

檢查身體、衣物及

隨身攜帶物品。女

性人犯於未設置女

法警之各檢察署，

應指定女性職員執

行之。

前項查獲之財物，

應即逐項登記於人

犯攜帶財物收發保

管登記簿（格式如

附件四），暫時代

為保管；並由候訊

室主管人員加蓋查

驗印章。如係貴重

物品，並應命其自

行包妥密封，在騎

縫線上簽名、蓋章

或捺指印後予以保

1、 現行規定僅針對

人犯解入候訊室

須由法警執行安

全檢身作業，對

於檢察官訊問後

諭知具保、責付

或准予易科罰金

者，解入候保室

時未規定執行檢

身作業，考量實

務上曾有檢察官

諭知具保、責付

後改為聲請羈

押，或人犯於候

保室內情緒不穩

致生危安情事，

為避免是類狀

況，有必要加強

執行候保室留置

人犯檢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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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金零錢等

金屬物品)：

應命人犯自

行 包 妥 密

封，於封口

處簽名、蓋

章或捺指印

後 予 以 保

管。

(二)現金紙鈔：得

交由人犯自

行保管，並

於登記簿上

具體註明數

量及金額。

有關查獲財物之保

管、彌封及發還點

交作業，應於監視

設備下為之。

偵訊後如准予具

保、責付或准易科

罰金者，應俟其辦

管。

偵訊後如准予具

保、責付或准易科

罰金者，應俟其辦

妥具保、責付或繳

納罰金手續釋回

時，將所保管之財

物發還。如係經裁

定羈押、還押或送

監執行者，應隨同

人犯或受刑人逕送

各該監所簽收。

財物保管人員應盡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義務。

爰修正本點規定

俾供法警執勤之

依據。

2、 有關現行查獲人

犯財物之保管，

針對貴重物品係

強制規定應由人

犯自行包妥密封

後由法警予以保

管。然衡酌人犯

之財產權益保障

及考量實務作

法，因現金「紙

鈔」較無致生危

險之可能，且為

避免保管金錢糾

紛，爰增列規定

得交由人犯自行

保管並應於登記

簿上註明數量及

金額；至於現金

「零錢」等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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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具保、責付或繳

納罰金手續釋回

時，將所保管之財

物發還。如係經裁

定羈押、還押或送

監執行者，應隨同

人犯或受刑人逕送

各該監所簽收。

財物保管人員應盡

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義務。

物品及其他貴重

物品，因恐致生

安全疑慮，則仍

應交由法警人員

代為保管較為妥

適。

3、 為避免財物保管

糾紛，就人犯檢

身所查獲之財

物、彌封及發還

點交作業，應由

法警於監視設備

下為之，爰增列

第三項。

4、 原規定第三項、

第四項改列第四

項、第五項。

二十一、本注意事項自頒

布日起實施。

一、本點刪除。

二、本件注意事項係屬行

政程序法第一百五

十九條第二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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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規定之「行政規

則」，自生效日起

實施，依法制作業

其生效應以「函」

分行有關機關，其

生效日期應於分行

「函」中敘明，修

正時亦同。故無須

規定何時實施，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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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一 

臺灣     檢察署（   年度）法警室新收人犯登記簿 

日期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股別      

人犯姓名      

性別      

案由      

解送機關      

人犯逮捕時間      

警訊筆錄製作 

完成時間 
     

解到時間      

法定障礙時間      

收受法警簽章      

報告檢察官時間      

值庭
提解法警簽章      

檢察官 

諭知事項 
     

諭知時間      

諭知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法警簽章      

備考      

 

附件一 

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   年度）法警室新收人犯登記簿 

日期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股別      

人犯姓名      

性別      

案由      

解送機關      

人犯逮捕時間      

警訊筆錄製作 

完成時間 
     

解到時間      

法定障礙時間      

收受法警簽章      

報告檢察官時間      

值庭
提解法警簽章      

檢察官 

諭知事項 
     

諭知時間      

諭知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法警簽章      

備考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   

一百十四條之

二，自一百零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

起檢察機關更

名，將機關名稱

刪除「法院」二

字。 

二、本點附件適用本

署各級檢察署，

爰刪除「地方」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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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二 

臺灣        檢察署提訊人犯登記簿 

日期 
股

別 
人犯姓名 

性

別 
案 由 檢 察 官 諭 知 事 項 

提 解 法 警 

簽 章 
處 理 結 果 備 考 

         

         

         

         

         

         

         

         

         

 

附件二 

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提訊人犯登記簿（修正簿冊） 

日期 
股

別 
人犯姓名 

性

別 
案 由 檢 察 官 諭 知 事 項 

提 解 法 警 

簽 章 
處 理 結 果 備 考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   

一百十四條之

二，自一百零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

起檢察機關更

名，將機關名稱

刪除「法院」二

字。 

二、本點附件適用本

署各級檢察署，

爰刪除「地方」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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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點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三 

臺灣       檢察署被告具保責付登記簿 

日期 
股

別 
被告姓名 案 由 責付或保證金額 

諭 知 

交保時間 

辦 保 

法 警 
辦 理 情 形 

釋 放

時 間 
備考 

          

          

          

          

          

          

          

          

          

 

附件三 

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被告具保責付登記簿（修正簿冊） 

日期 
股

別 
被告姓名 案 由 責付或保證金額 

諭 知 

交保時間 

辦 保 

法 警 
辦 理 情 形 

釋 放

時 間 
備考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   

一百十四條之

二，自一百零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

起檢察機關更

名，將機關名稱

刪除「法院」二

字。 

二、本點附件適用本

署各級檢察署，

爰刪除「地方」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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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點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件四 

臺灣        檢察署人犯攜帶財物收發保管登記簿 

日期 
股

別 
人犯姓名 案 由 

保 管 物 品 

名 稱 
數 量 

保管人員 

簽 章 

移送監所 

人員簽章 

人犯領回 

簽 章 
備 考 

          

          

          

          

          

          

          

          

          

 

附件四 

臺灣        地方法院檢察署人犯攜帶財物收發保管登記簿（修正簿冊） 

日期 
股

別 
人犯姓名 案 由 

保 管 物 品 

名 稱 
數 量 

保管人員 

簽 章 

移送監所 

人員簽章 

人犯領回 

簽 章 
備 考 

          

          

          

          

          

          

          

          

          

 

一、配合法院組織法   

一百十四條之

二，自一百零七

年五月二十五日

起檢察機關更

名，將機關名稱

刪除「法院」二

字。 

二、本點附件適用本

署各級檢察署，

爰刪除「地方」

二字。 

 

 


